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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8-022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2 月 22 日，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达新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

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进行调整，调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依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

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规定，调减或取

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此，公司调减本次交易方案中

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的事项范

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前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本次调整前，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0,500.00 万元。具体用于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投资规模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 

1 支付必控科技现金对价 10,831.34 10,831.34 

2 
必控科技四川电磁兼容技

术研究院建设项目 
21,993.33 7,118.66 

3 
支付本次交易并购整合费

用（含中介机构费用） 
2,550.00 2,550.00 

合计 35,374.67 20,500.00 

 

二、调整后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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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后，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13,381.34 万元，最

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及本次配套融资的询价结果确定。调整后

的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于以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投资规模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 

1 支付必控科技现金对价 10,831.34 10,831.34 

2 
支付本次交易并购整合费

用（含中介机构费用） 
2,550.00 2,550.00 

合计 13,381.34 13,381.34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重组方案内容均不变。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所履行的程序 

2018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本次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对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

与解答修订汇编》，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问题，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将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从不超过 20,500.00 万元

调整为不超过 13,381.34 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调减募集配套资金

不属于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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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